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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人社发〔2023〕16号

关于做好 2023年度全省职称评审
工作及有关问题的通知

各市（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北大荒农垦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龙江森林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省直各部门，中直有关单位：

根据国家和我省深化职称制度改革精神及相关政策规定，现

就做好 2023年度全省职称评审工作及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今年全省职称评审工作于 7月启动，高级职称评审时间

由省里统一安排（附件）。已经下放的高级职称以及中级职称评

审时间由各地各单位自行安排，其中市（地）须在 8月底前报送

承接的高级职称评审计划安排，自主评审企事业单位高级职称评

审时间须提前一周上报省人社厅事业单位人事管理处，全省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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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称评审工作应于 2023年 12月底前结束并完成结果备案工作。

参评人员所有申报材料认定截止日期为 2023年 8月 31日，任职

资格从 2023年 9月 1日开始计算。

二、各级事业单位及主管部门须根据岗位管理核定的各层级

专业技术岗位空额情况，研究制定推荐方案，由主管部门统筹把

关，合理确定推荐考试及参评人员数量，有效解决待聘人员“存

量”与待评人员“增量”问题，加快实现事业单位职称“评聘结合”；

科研院所、高等院校、技师学院等自评直聘单位须严格按岗位空

额评审，组织实施岗位聘用工作。事业单位人事综合管理部门要

认真履职尽责，督促同级主管部门抓好政策落实。

三、按照我省分系列深化职称制度改革进度安排，从今年开

始，高校教师、实验技术、卫生（含非医疗卫生机构药学）、档

案、新闻、出版、统计、艺术、体育、播音主持、工艺美术、文

物博物、图书资料（含群众文化）、公共法律服务系列职称评定

执行新修订的评价标准，各级评审委员会组建部门在本系列（专

业）年度评审通知中要明确所执行的评价标准，做好改革前后新

旧标准的过渡衔接工作。专业技术人员可登录省人社厅官网“职

称评审”专栏查阅相关评价标准。

四、从今年开始，整合组建全省实验技术、文物博物、图书

资料、群众文化、公证员、司法鉴定人、体育教练员、运动防护

师职称评审委员会。实验技术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和省直中级职

称评审委员会由省教育厅组建；文物博物、图书资料、群众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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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和省直中级职称评审委员会由省文化和旅

游厅组建；公证员、司法鉴定人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和省直中级

职称评审委员会由省司法厅组建；体育教练员、运动防护师高级

职称评审委员会和省直中级职称评审委员会由省体育局组建。市

（地）中级职称评审委员会由各市（地）人社局商行业主管部门

组建。

五、落实国家关于加强新时代中医药人才工作的意见，经商

省卫健委、省中医药管理局，从今年开始，“中医医师晋升副高

级职称应当有累计 1年以上县级以下或对口支援的医疗机构提

供服务的经历”。卫生系列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可结合实际单独

设立中医药卫生专业基层职称评审组，对申报“基层高级职称”

的基层一线中医药专业技术人员实行“定向评价、定向使用”。

六、党政机关交流或部队转业安置到企事业单位专业技术岗

位从事专业技术工作人员，首次申报职称时可根据其学历、从业

经历、工作业绩，参照本单位同类专业技术人员，按规定直接申

报相应层级职称（不含国家考试系列）。大学本科毕业累计从事

专业技术工作满 10年（含在原单位从事专业技术工作时间，下

同），可申报副高级职称；大学本科毕业累计从事专业技术工作

满 5年，或大学专科毕业累计从事专业技术工作满 7年，可申报

中级职称；大学本科毕业累计从事专业技术工作满 1年，或大学

专科毕业累计从事专业技术工作满 3年，或中专毕业累计从事专

业技术工作满 5年，可认定初级职称。工作业绩成果突出的，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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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规定申报破格晋升高级职称。

七、畅通新文艺群体人员职称评审渠道，非公有制组织、社

会组织中从事艺术表演类、艺术创作类、艺术管理类、技术保障

类等工作的文艺从业人员以及在民营文化工作室、民营文化经纪

机构、网络文艺社群等新文艺组织工作的从业人员和网络作家、

签约作家、自由撰稿人、独立制片人、独立演员歌手、自由美术

工作者等自由职业文艺工作者，均可按规定程序申报晋升职称。

各级人社部门及所属人才服务机构要按照《关于进一步明确我省

专业技术人员职称申报渠道的通知》（黑人社发〔2017〕33号）

要求，做好新文艺群体人员职称申报推荐服务工作。

八、进一步加强改进民营企业专业技术人员职称服务工作，

凡按规定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的民营企业专业技术人才可

不受户籍、身份、档案、所有制等限制申报晋升职称，各级人社

部门及评委会组建部门要强化服务意识，按职称管理权限对本地

区、本行业民营企业专业技术人才职称申报、推荐、审核、评审

等环节兜底负责，确保民营企业专业技术人才公平参与职称评

审。在民营企业专业技术人才相对集中的工程技术、卫生、会计

等系列可实行单独分组、单独评审，单独确定通过率。

九、鼓励在我省工作的海外归国人才、外籍人才申报专业技

术职称，其在境外从事专业技术工作年限可以累计计算，取得的

业绩成果可以作为评定依据，优秀专业技术人才可按规定申报破

格晋升高级职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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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从今年开始，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审计、卫

生、出版系列（专业）高级职称以及工业技术工程、林业草原工

程、党校教师、新闻、档案、图书资料、文物博物、艺术、播音

主持、体育专业等系列（专业）高、中级职称统一委托我省实行

属地化管理，由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直接向相应评审

委员会申报，高级职称参加全省统一评审，中级职称参加单位所

在设区市（地）评审。

十一、翻译系列职称评审按照中国外文局《关于开展 2023

年全国翻译系列职称评审工作的通知》（外文职改字〔2023〕143

号，关注“CATTI中心”微信公众号，点击“备考”“职称评审”查询）

有关要求执行，由省直主管部门或市（地）人社部门于 9月 20

日前将参评人员申报材料报送省人社厅事业单位人事管理处。

十二、严格执行诚信守诺和失信惩戒机制，申报人员提供虚

假材料信息、业绩成果及相关佐证材料或剽窃他人学术成果的实

行“一票否决”，并记入职称申报评审诚信档案库，情节严重的在

一定期限内取消职称及岗位晋升资格，同时追究所在单位和主管

部门相关人员和领导责任，并在一定范围内通报。

十三、用人单位和主管部门要履行审核把关职责，对申报人

员提供的材料进行认真核查，避免简单地将问题和矛盾上交；各

级评审委员会组建部门要依法履行审核职责，对申报人员参评资

格和评审材料进行逐一审核，严格落实一次性告知需要补充材料

的工作要求，对不符合申报条件的要及时退回并告知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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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各级人才服务机构要创新工作方法，主动公布政策咨

询及服务电话，根据呈报材料时间采取网上预约、分时段、分批

次、分单位及分系列（专业）等灵活多样的方式收取材料，对于

参评人员及报送材料较多的人事代理机构或用人单位可采取上

门服务的方式，为专业技术人员提供高效便捷的服务。

十五、各地各部门要严格执行《职称评审管理暂行规定》，

认真履行工作职责，准确把握政策标准，优化服务管理，严肃工

作纪律，做好申报推荐、材料审核、评审管理、公示确认等相关

工作，畅通投诉举报渠道，主动接受社会监督，对反映的问题及

时进行调查核实，对发现的违规违纪问题严肃处理，营造风清气

正的评审环境。

以往政策与本通知不一致的，以本通知为准，其他未尽事宜

按国家和我省规定执行。

附件：2023年度全省高级职称评审计划

黑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2023年 7月 13日

黑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 2023年 7月 13日印发

共印 5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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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3年度全省高级职称评审计划

序号 评审委员会名称 呈报材料时间 评审时间 组建单位 联系人 电话

1 工业技术工程专业评审委员会

9月 1日—9月 7日 9月 13日 省工信厅 杨一帆 826321342 信息技术工程专业评审委员会

3 工艺美术系列评审委员会

4 自然资源工程专业评审委员会 9月 1日—9月 7日 9月 13日 省自然资源厅 胡喜飞 55603733

5 生态环境工程专业评审委员会 9月 1日—9月 7日 9月 12日 省生态环境厅 赵 环 87113022

6 建设工程专业评审委员会 9月 4日—9月 10日 9月 19日 省住建厅 刘继忠 53642908

7 交通运输工程专业评审委员会 9月 4日—9月 8日 9月 13日 省交通厅 姜 琳 82628268

8 水利工程专业评审委员会 9月 4日—9月 8日 9月 13日 省水利厅 王舒玥 82628311

9 安全工程专业评审委员会 9月 5日—9月 9日 9月 14日 省应急管理厅 许柠贺 87010350

10 煤炭工程专业评审委员会 9月 5日—9月 9日 9月 19日 省国资委 潘 洪 82877075

11 市场监督工程专业评审委员会 9月 5日—9月 9日 9月 14日 省市场监管局 许在欣 87979087

12 广播电视工程专业评审委员会
9月 5日—9月 9日 9月 14日 省广播电视局 孙月文 82898461

13 播音主持专业评审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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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评审委员会名称 呈报材料时间 评审时间 组建单位 联系人 电话

14 林业草原工程专业评审委员会 9月 6日—9月 10日 9月 15日 省林草局 李伟莉 82337395

15 粮食工程专业评审委员会 9月 6日—9月 10日 9月 15日 省粮食局 丁大年 53601874

16 医药工程专业评审委员会
9月 6日—9月 10日 9月 15日 省药监局 李伟楠 88313097

17 省直非医疗卫生机构药学专业评审委员会

18 物流快递工程专业评审委员会 9月 6日—9月 10日 9月 15日 省邮政管理局 林晓秋 87979901

19 通信工程专业评审委员会 9月 7日—9月 11日 9月 16日 省通信管理局 徐 嘉 53005901

20 体育教练员专业评审委员会
9月 7日—9月 11日 9月 16日 省体育局 郭静璐 82346065

21 运动防护师专业评审委员会

22 公证员专业评审委员会

9月 7日—9月 11日 9月 16日 省司法厅 王婷婷 8229716323 司法鉴定人专业评审委员会

24 律师系列评审委员会

25 艺术系列评审委员会

9月 8日—9月 12日 9月 19日 省文旅厅 王 阳 82640333
26 文物博物专业评审委员会

27 图书资料专业评审委员会

28 群众文化专业评审委员会

29 党校教师专业评审委员会 9月 8日—9月 12日 9月 17日 省委党校 赵 勇 86358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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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评审委员会名称 呈报材料时间 评审时间 组建单位 联系人 电话

30 技工学校正高级讲师评审委员会 9月 8日—9月 12日 9月 25日 省人社厅 李双春 87130566

31 中小学正高级教师评审委员会

9月 11日—9月 13日

9月 14日

省教育厅
刘超然 53664414

32 中等职业学校正高级讲师评审委员会 9月 16日

33 实验技术专业评审委员会 9月 19日 陈保桦 53626030

34 农业系列评审委员会（全省正高、省直副高） 9月 11日—9月 15日 9月 20日 省农业农村厅 周 鑫 82621974

35 审计专业评审委员会 9月 11日—9月 15日 9月 20日 省审计厅 刘权震 82563024

36 自然科学研究系列评审委员会 9月 12日—9月 16日 9月 21日 省科技厅 何 睦 82628386

37 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系列评审委员会 9月 12日—9月 16日 9月 21日 省社科联 宁文元 82808210

38 档案系列评审委员会 9月 18日—9月 22日 9月 27日 省档案馆 王 玥 87701827

39 新闻系列评审委员会 9月 18日—9月 22日 9月 27日 省委宣传部 胡思颖 53643342

40 出版系列评审委员会 9月 18日—9月 22日 9月 27日 省委宣传部 黄芳桂 88622722

41 经济系列评审委员会 待定 待定
省社科联 宁文元 82808210

42 统计系列评审委员会 待定 待定

43 会计系列评审委员会 待定 待定 省财政厅 郑云凤 53672082

44 省直卫生系列评审委员会 待定 待定 省卫健委 敬石泉 85971115


